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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 22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 13.10B 條發出。 

 

以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登載， 

僅供參閱。 

 

1.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26次會議決議公告》 

2.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

的獨立意見》 

 

承董事會命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曾慶洪 

董事長 

 

中國廣州，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曾慶洪和馮興亞，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嚴壯立、陳茂善、

陳軍、丁宏祥和韓穎，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付于武、藍海林、梁年昌和王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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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26 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第五届董事

会第 26 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

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

会董事书面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公司

资金管理的灵活性，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

注册发行中期票据，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方案： 

1、注册规模：本次中期票据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 

2、发行时间：在中期票据注册有效期（2 年）内分期择机发行； 

3、发行期限：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期限不超过 5 年；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中期票据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5、综合成本：由发行利率和发行费用组成。发行利率取决于发行人信用

评级及交易商协会公告的发行指导价；发行费用由登记托管费、承销费、律

师费、评级费、会员年费等组成； 

6、发行对象：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发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发行人及下属企业金融机构借款和到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用债券、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营运资金和项目建设资金等。 

8、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办理与中期票据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

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发行时间、发行期限、发行额度、

发行利率、批次结构、发行用途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申请中期票据发行申报事宜； 

（3）签署与本次申请发行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办理与本次申请发行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6）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绿色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资金需求，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

行绿色中期票据，本次发行绿色中期票据的具体方案： 

1、注册规模：本次绿色中期票据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2、发行时间：在绿色中期票据注册有效期（2 年）内分期择机发行； 

3、发行期限：本次发行绿色中期票据的期限不超过 5 年；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绿色中期票据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5、综合成本：由发行利率和发行费用组成。发行利率取决于发行人信用

评级及交易商协会公告的发行指导价；发行费用由登记托管费、承销费、律

师费、评级费、绿色认证费、会员年费等组成； 

6、发行对象：本次绿色中期票据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发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下属企业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建设、

日常运营及偿还有息负债。 

8、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办理与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有关的一切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

申请发行绿色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发行时间、发行期限、发行额

度、发行利率、批次结构、发行用途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申请绿色中期票据发行申报事宜； 

（3）签署与本次申请发行绿色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

文件；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办理与本次申请发行绿色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6）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5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授予董事会在可发行债券

额度范围内，决定在境内外债券市场新增发行本金不超过 200 亿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事宜。上述中期票据及绿色中期票据的注册发

行规模在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需获得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后

才能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2日 



                                                                               独立董事意见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广州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

我们的独立判断，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发表如下

意见： 

一、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注册规模

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分期择机发行。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及下属企业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和到期信用债券、补充日常经

营所需营运资金和项目建设资金等。该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及风险；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方式的灵活性，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二、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绿色中期票据，注册

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分期择机发行。公司发行绿色中期票据募集的资金将

用于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下属企业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建设、日常运营及偿还有

息负债。该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助

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及风险；有利于提高公司融

资方式的灵活性，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发行绿色中期

票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付于武、蓝海林、梁年昌、王苏生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